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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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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梯维保单位维保质量评价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电梯维保单位维保质量评价的总体要求、评价程序、评价机构、评价内容、评价规则、

数据来源、评价结果处理和评价结果应用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对在广州市行政区域内开展电梯维保业务的维保单位开展维保质量评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7024 电梯、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术语

DB4401/T 213-2023 电梯无纸化维保管理规范

3 术语与定义

GB/T 7024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电梯智慧治理平台 elevator smart governance platform

按用户类别提供电梯使用管理、智慧救援、智慧维保、智能监测、风险分析等服务，并由用户自行

管理相关数据信息的电梯综合管理平台。

3.2

评价机构 evaluation agency

按要求对电梯维保单位维保质量进行评价并出具评价报告的第三方机构。

3.3

电梯维保单位 elevator maintenance enterprise

依法取得电梯制造（含安装、改造、修理）或安装（含修理）资质许可，开展电梯维护保养业务的

单位。

4 总体要求

4.1 电梯维保单位维保质量评价应遵循“公平、公正、客观”的原则。

4.2 评价周期为 1年，采用评价上一年度的统计数据。

4.3 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确定评价方案并委托评价机构组织实施。

4.4 评价对象应覆盖在广州市行政区域内开展电梯维保业务的所有维保单位。

4.5 评价所需的数据信息应真实、来源合法。

5 评价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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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梯维保单位维保质量评价程序如图1，包括：

a) 制定并公布评价方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据本文件制定年度评价方案，并公开发布；

b) 前期准备；评价机构制定评价实施细则，汇集评价数据信息，成立评价小组，准备评价技术资

料；

c) 维保质量评价；评价小组按照评价内容和规则进行评价计分和结果评定；

d) 评价结果处理；评价机构公示评价结果、处理异议；

e) 公布评价结果。

图 1 电梯维保单位维保质量评价流程图

6 评价机构

6.1 评价机构应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第三方机构。

6.2 评价机构应组建不少于 3 人的评价小组。小组成员应与被评价单位无任何利害关系，实行回避制

度。

6.3 评价小组人员应从事电梯监察、电梯检验检测或电梯维保的工作 10年以上，并具有中级以上技术

职称。

6.4 在评价过程中应不侵犯电梯维保单位的知识产权，并保守商业和技术秘密。

7 评价内容

电梯维保单位维保质量评价内容根据评价准入条件和计分类型分为：

a) 基准项目，包括资质许可、人员资源条件、行政处罚、责任事故、企业信用、无纸化维保等评

价项目，各项目评价内容应按附录A中A.1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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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基础项目，包括行政监察、维保能力、维保管理、检验检测、应急处置、服务评价等评价类别，

具体评价项目及评价内容应按附录A中A.2进行；

c) 鼓励项目，包括物联网、质量管理、技术创新、技能人才、应急救援、公益服务、信息公示、

按需维保等评价项目，各项目评价内容应按附录A中A.3进行。

8 评价规则

8.1 评价采用基准制和计分制相结合；维保单位达到评价基准后，进行计分评级。

8.2 基准制采用符合性评价，符合性评价按照附录 A.1 进行，全部符合要求则达到评价基准。

8.3 计分制采用基础分和鼓励分相结合。

8.4 基础分采用扣分制，总分为100分，逐项对照扣分。基础分具体计分规则和要求按照附录A.2进行。

8.5 鼓励分采用加分制，总分20分，逐项对照加分。鼓励分具体计分规则和要求按附录A.3进行。

8.6 评价总分值为基础分和鼓励分之和，最终评价结果应根据评价基准和总分值确定。

8.7 评价结果按照评价基准和评价总分值分别设置为“五星级”、“四星级”、“三星级”和“不具

备星级条件”。判定条件如下：

a) 达到评价基准且评价总分值达到95分及以上，评价为“五星级”；

b) 达到评价基准且评价总分值达到85分及以上，评价为“四星级”；

c) 达到评价基准且评价总分值达到75分及以上，评价为“三星级”；

d) 未达到评价基准或评价总分值在75分以下，评价为“不具备星级条件”。

9 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包括但不限于：

a) 市市场监管局等部门公示的行政许可、行政处罚、电梯事故、企业信用、专项通报等信息。

b) 电梯检验检测机构提供的电梯检验检测数据信息。

c) 电梯维保单位提供的维保管理、维保能力、质量管理、技术创新、技能人才、公益服务等数据

信息。

d) 电梯智慧治理平台提供的电梯技术参数、应急处置、服务评价、电梯物联网、按需维保等数据

信息。

e) 评价机构在评价过程中采集的其他有效信息。

10 评价结果处理

10.1 公示

电梯维保单位维保质量评价机构应在评价结束后15个工作日内通过公开渠道（网站、公共平台等）

进行评价结果公示，公示期限不少于5个工作日。

10.2 异议处理

10.2.1 受评价的维保单位认为自身的维保质量评价数据信息不准确、不完整、不相关或过期等，可向

评价机构提出书面异议，并应提供相关的证明材料。异议信息经核实确需更正的，评价机构应予以更正。

10.2.2 评价机构应自收到异议材料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处理完毕，将书面处理结果反馈给异议提出

人，并上报市特种设备安全监察部门。

10.3 结果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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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机构应将最终的评价结果上报市特种设备安全监察部门，并向社会公布。

10.4 取消星级

获得星级的维保单位出现以下情形之一的，由评价机构取消其星级，并向社会公告：

a) 在辖区内发生因维保质量所导致的电梯类特种设备事故；

b) 被行政监管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或严重违法失信名单；

c) 电梯维保单位被发现提供虚假申请材料；

d) 电梯维保单位的制造（含安装、修理、改造）或安装（含修理）资质许可被吊销；

e) 因电梯维保原因引发重大负面影响事件。

11 评价结果应用

11.1 通过电梯智慧治理平台可查阅电梯当前维保单位的星级等级（如有）。

11.2 评价结果可用于电梯安全监管、行业质量提升和用户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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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电梯维保单位维保质量评价内容和规则

A.1 基准项目

电梯维保单位维保质量评价基准项目的评价内容按表A.1。

表A.1 基准项目的评价内容和规则

评价类别 评价项目 评价内容 评价结果 见证材料

基准项目

资质许可

取得电梯制造（含安装、修理、改造）或安装（含

修理）资质许可且在有效期范围内，按许可范围

维保电梯

 符合

 不符合 相应发证机关公

示信息

人员资源条件

技术负责人、质量保证体系人员、技术人员、质

量检验人员、项目负责人、作业人员、质量安全

总监、质量安全员配备符合相应的资质许可要求

 符合

 不符合
电梯维保单位提

供

行政处罚
评价年度内在广州行政区域累计受到行政处罚次

数≤4 次

 符合

 不符合

国家企业信用

信息公示系统

责任事故
评价年度内在广州行政区域未发生因维保质量所

导致的电梯类特种设备事故

 符合

 不符合

相关行政主管

部门事故通报

企业信用
未被行政监管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或严重违法

失信名单

 符合

 不符合
国家企业信用信

息公示系统

无纸化维保
按照 DB4401/T 213-2023 的要求开展电梯无纸化

维保满一年

 符合

 不符合

电梯智慧治理平

台

A.2 基础项目

电梯维保单位维保质量评价基础项目的评价内容按表A.2。评价机构应按表中所列项目、内容和规

则逐项开展评价。

表A.2 基础项目的评价内容和规则

评价类别 评价项目 评价内容 分值 评价标准 评分 见证材料

行政监察 行政处罚

因维保质量相关原因

在相应行政区域受到

行政处罚

16

未受到行政处罚得 16分，每

受到 1宗处罚减 4分，减完为

止

国家企业信用

信息公示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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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2 基础项目的评价内容和规则（续）

评价类别 评价项目 评价内容 分值 评价标准 评分 见证材料

维保能力

资质能力
维保单位所维保电梯

的最高额定速度
3

（1）最高额定速度≥5.0 m/s，得

3 分；

（2）5.0 m/s﹥最高额定速度≥

3.5 m/s 的电梯，得 2 分；

（3）3.5 m/s﹥最高额定速度≥

2.0 m/s 的电梯，得 1 分；

（4）最高额定速度﹤2.0 m/s，不

得分

电梯维保

单位提供

人员培训
开展专业技能、服务管

理、安全作业等培训
2

（1）每月开展培训，培训资料齐

全，得 2分；

（2）每季度开展培训，培训资料

齐全，得 1分

（注：培训资料包括但不限于培训

计划、培训课件、签到表、考核记

录、现场照片等）

电梯维保

单位提供

维保人员

保留率

维保人员保留率=（服

务满一年的维保人员

数/上一年度维保总人

数）×100%

5

（1）维保人员保留率≥90%，得 5

分；

（2）90%﹥维保人员保留率≥80%，

得 4分；

（3）80%﹥维保人员保留率≥70%，

得 3分；

（4）70%﹥维保人员保留率≥60%，

得 2分；

（5）60%﹥维保人员保留率≥50%，

得 1分；

（6）维保人员保留率﹤50%，不得

分

电梯智慧

治理平台

实际维保

类别

维保单位所维保电梯

的类别
4

电梯类别包括：曳引与强制驱动电

梯、液压驱动电梯、自动扶梯与自

动人行道、其它类型电梯；在维保

单位许可资质范围内，每维保以上

一种类别电梯得 1 分，最高 4 分

电梯维保

单位提供

维保业绩
评价年度维保电梯数

量
6

（1）维保电梯数﹤200 台，不得

分；

（2）维保电梯数≥200 台，每 200

台得 1 分，最高得 6 分

电梯维保

单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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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2 基础项目的评价内容和规则（续）

评价类别 评价项目 评价内容 分值 评价标准 评分 见证材料

维保管理

人均维保

台量

评价年度内维保单

位维保电梯数与实

际维保作业人员数

的比值

5

（1）人均维保台量≤25，得 5分；

（2）25﹤人均维保台量≤35，得 4 分；

（3）35﹤人均维保台量≤45，得 2 分；

（4）人均维保台量>45，不得分

电梯智慧治

理平台

维保时长

异常率

维保时长异常率=

（评价年度内维保

时长小于 30 分钟

的维保次数/总维

保总次数）×100%

5

（1）维保时长异常率为 0，得 5分；

（2）维保时长异常率不为 0的，各维

保单位维保时长异常率从低到高排序：

a. 排名前 20%（含本数），得 4分；

b. 排名在 20%至 40%（含本数），得 3

分；

c. 排名在 40%至 60%（含本数），得 2

分；

d. 排名在 60%至 80%（含本数），得 1

分；

e. 排名后 20%（不含本数），不得分

电梯智慧治

理平台

无纸化维

保率

评价年度内每月统

计的无纸化维保率

的平均值；

无纸化维保率=（已

开展的无纸化维保

电梯数/在用电梯

数）×100%

5

（1）无纸化维保率≥98%，得 5 分；

（2）98%﹥无纸化维保率≥96%，得 4

分；

（3）96%﹥无纸化维保率≥94%，得 3

分；

（4）94%﹥无纸化维保率≥92%，得 2

分；

（5）92%﹥无纸化维保率≥90%，得 1

分；

（6）无纸化维保率<90%，不得分

电梯智慧治

理平台

无纸化维

保率及时

率

评价年度内每月统

计的无纸化维保及

时率的平均值；

无纸化维保及时率

=（按时开展无纸化

维保的电梯数/无

纸化电梯数）×

100%

7

（1）维保及时率≥99%，得 7 分；

（2）99%>维保及时率≥98%，得 5 分；

（3）98%>维保及时率≥97%，得 3 分；

（4）97%>维保及时率≥96%，得 1 分；

（5）维保及时率<96%，不得分

电梯智慧治

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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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2 基础项目的评价内容和规则（续）

评价类别 评价项目 评价内容 分值 评价标准 评分 见证材料

检验检测

定期检验

复检率

评价年度内定期

检验复检率：

定期检验复检率

=定期检验复检

电梯台数/当年

实施定期检验的

电梯总台数

5

（1）定期检验复检率为 0，得 5分；

（2）定期检验复检率不为 0 的，各维保单

位定期检验复检率从低到高排序：

a.排名前 20%（含本数），得 4分；

b. 排名在 20%至 40%（含本数），得 3分；

c. 排名在 40%至 60%（含本数），得 2分；

d. 排名在 60%至 80%（含本数），得 1分；

e. 排名后 20%（不含本数），不得分

电梯检验

检测机构

提供

定期检验

不符合项

目发现率

评价年度内电梯

定期检验发现不

符合项电梯数量

与当年定期检验

电梯总台数的比

值（注：剔除复

检电梯）

5

（1）不符合项目发现率为 0，得 5分；

（2）不符合项目发现率不为 0 的，按各维

保单位定期检验不符合项目发现率从低到

高排序：

a. 排名前 20%（含本数），得 4分；

b. 排名在 20%至 40%（含本数），得 3分；

c. 排名在 40%至 60%（含本数），得 2分；

d. 排名在 60%至 80%（含本数），得 1分；

e. 排名后 20%（不含本数），不得分

电梯检验

检测机构

提供

应急处置

应急响应

及时性

评价年度内接到

96333 困人派遣

工单，3分钟内

未能响应的次数

5
均能及时响应，得 5分；每发生 1 次未及时

响应的，减 1分，减完为止

电梯智慧

治理平台

救援人员

到达现场

用时

评价年度内接到

96333 困人派遣

工单，30 分钟内

未能到达现场的

次数

6
均在 30 分钟内到达现场，得 6 分；每发生

一次未及时到达现场的，减 2分，减完为止

电梯智慧

治理平台

占用救援

站/119救

援资源率

评价年度内，

96333 处置的该

维保单位困人事

件中，派遣救援

站/119出动的救

援次数与与困人

总次数的比值

5

（1）不占用救援资源的，得 5 分；

（2）占用救援资源的，各维保单位占用救

援站/119 救援资源率从低到高排序：

a.排名前 20%（含本数）以内，得 4分；

b.排名在 20%至 40%（含本数），得 3分；

c.排名在 40%至 60%（含本数），得 2分；

d.排名在 60%至 80%（含本数），得 1分；

e.排名后 20%（不含本数），不得分

电梯智慧

治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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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2 基础项目的评价内容和规则（续）

评价类别 评价项目 评价内容 分值 评价标准 评分 见证材料

应急处置
困人/故

障率

评价年度内，

96333 统计的维

保单位困人/故

障次数与维保单

位维保电梯总数

的比值

8

各维保单位困人/故障率从低到高排序：

a. 排名前 10%（含本数），得 8分；

b. 排名在 10%至 20%（含本数），得 7分；

c. 排名在 20%至 30%（含本数），得 6分；

d. 排名在 30%至 40%（含本数），得 5分；

e. 排名在 40%至 50%（含本数），得 4分；

f. 排名在 50%至 60%（含本数），得 3分；

g. 排名在 60%至 70%（含本数），得 2分；

h. 排名在 70%至 80%（含本数），得 1分；

i. 排名后 20%（不含本数），不得分

电梯智慧

治理平台

服务评价

使用单位

满意度

评价年度内，通

过电梯智慧治理

平台或第三方机

构获取的电梯使

用单位评价满意

度，从低到高按

1至 5星进行评

价，计算平均值

5

（1）平均值≥4.5 星，得 5分；

（2）4.5 星>平均值≥4 星，得 4 分；

（3）4星>平均值≥3 星，得 3 分；

（4）平均值<3星，不得分

电梯智慧

治理平台

或第三方

机构提供

乘客评价

满意度

评价年度内，市

民群众对维保单

位服务满意度从

低到高按 1至 5

分进行评价，评

价数达到 100 条

（含）以上的，

计算平均值

3

（1）平均值≥4.5 分，得 3分；

（2）4.5 分>平均值≥4分，或评价数不足

的，得 2分；

（3）4分>平均值≥3 分，得 1 分；

（4）平均值<3分，不得分

电梯智慧

治理平台

A.3 鼓励项目

电梯维保单位维保质量评价鼓励项目的评价内容按表A.3。评价机构应按表中所列项目、内容和规

则逐项开展评价。

表A.3 鼓励项目的评价内容和规则

评价类别 评价项目 评价内容 分值 评分标准 评分 见证材料

鼓励项

物联网 物联网系统对接 2
完成系统对接，经电梯智慧治理平

台测试确认，符合要求，加 2分

电梯智慧治理

平台

质量管理

通过了 ISO 9001 质量

管理体系认证或同类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2

获得 ISO 9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证书或同类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

书，加 2分

电梯维保单位

提供认证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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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3 鼓励项目的评价内容和规则（续）

评价类别 评价项目 评价内容 分值 评分标准 评分 见证材料

鼓励项

技术创新

（1）参编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地方标准、

团体标准；

（2）发明专利

2

（1）每参编一项电梯相关标准，

加 0.5 分；

（2）每授权一项电梯相关发明

专利，得 0.5 分；加满为止

电梯维保单位

提供标准公告/

专利证书

技能人才

（1）鼓励参加技能

竞赛（市级以上技能

竞赛获奖）

（2）鼓励专业技术

能力提升

3

（1）评价年度内参加技能竞赛

并获奖，得 1分；

（2）每提供 1 位电梯检验师、

相关专业高级工程师或高级技

师（不重复），加 0.5 分，加满

2分为止

电梯维保单位

提供获奖证书/

资格证书/职称

证书

应急救援
应急救援站设置与派

遣
3

评价内年度救援站派遣成功率

达 50%及以上，在全市设置 1-3

个电梯应急救援站点的，加 1

分；设置 3-6 个站点的，加 2 分；

设置 7个以上站点的，加 3分，

加满为止

电梯智慧治理

平台

公益服务

配合安全监察部门、

检验机构、行业协会

开展应急演练、安全

宣传、重大活动保障、

专项整治等活动

3
按要求每组织或参加一次活动，

加 1分，加满为止

电梯维保单位

提供活动证明

材料

信息公示

通过第三方机构或平

台，主动公示维保配

件价格、维保服务质

量承诺等

2
公布主要配件价格得 1分；

公开维保服务质量承诺得 1分

相关机构或平

台公示证明材

料

按需维保
按要求开展电梯按需

维保试点
3

开展电梯按需维保试点，试点电

梯每增加 200 台，加 1分，加满

为止

电梯智慧治理

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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